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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28日9时14分许，重庆伟恩机电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剪板区发生一起一般其他伤害事故，造成工人熊**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直接经济损失暂定10万元。
按照《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区政府授权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成了由区政府办公室、区公安局、区总工会、区应急管理局、涪陵高新区管委会等部门和单位参加的涪陵高新区重庆伟恩机电制造有限公司“11·28”一般其他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区纪委监委机关派员列席事故调查相关会议。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调阅资料、问询谈话、综合分析等方式，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责任单位和相关责任人员的处理意见及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本次事故是一起因工人安全意识淡薄、违规冒险作业，企业现场安全管理缺位而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9942]一、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4808][bookmark: _Toc5448]（一）事故单位概况
[bookmark: _Toc3058]重庆伟恩机电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恩机电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重庆市涪陵区李渡盘龙居委回龙路1号；法定代表人：苏**；注册资本：1500万元整；成立日期：2008年3月7日；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汽车配件及摩托车配件、普通机械加工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4671044450L。
[bookmark: _Toc18559][bookmark: _Toc926]（二）事故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伟恩机电公司设有1名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公司成立有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公司制定有《安全生产责任制》《一线员工安全生产责任制》《行吊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奖惩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制度和《行车安全操作规程》《剪板机安全操作规程》等操作规程，进行了“日周月”安全隐患排查和应急预案演练。
[bookmark: _Toc11913]（三）桥式起重机情况（以下简称行车）
使用单位：伟恩机电公司；型号规格：LD5t-22.5；设备品种：电动单梁起重机；制造日期：2023年5月22日；设计使用年限：15年；额定起重量：5吨；操作方式：遥控；使用登记证编码：起17渝AE97382（24）；检验日期：2025年7月15日。
[bookmark: _Toc9011]（四）事故发生经过
11月28日8时许，熊**和倪**根据生产计划工作任务开始剪裁作业，9时7分许，两人准备将原材料区尺寸为1640*1600mm的铁板剪裁成820*800mm。9时9分许，熊**利用行车吊运铁板，熊**和倪中玉分别用吊索捆绑铁板两侧，熊**捆绑了两扎铁板，倪中玉捆绑了上一扎铁板，捆绑后，熊**开始试吊，试吊发现不平衡，倪中玉发现熊**绑扎了两扎铁板，便告知熊**一次只能吊一扎铁板，熊**回应可以同时吊运两层两扎铁板，于是熊**将原捆绑一扎铁板的吊索改为捆绑两扎铁板。9时12分许，铁板吊运至剪板机工作台上并取下吊索。9时14分许，熊**站立在工作台与剪板机之间用吊索只捆绑上层铁板一侧，准备将靠近剪板机侧铁板间的隔离木方取出，熊**起吊瞬间两扎铁板受力倾斜向工作台另一侧滑落，滑落中导致工作台受力向剪板机侧滑动，造成工作台挤压熊**至剪板机前托架上受伤。（见图1）[[footnoteRef:0]] [0: [] 注：监控时间早于北京时间9分钟。] 

[bookmark: _Toc14571][bookmark: _Toc8034][image: ]图1 原材料滑落瞬间（视频监控截图）
[bookmark: _Toc11520]（五）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伟恩机电公司生产车间剪板区，该车间为东西走向，靠近东南侧大门为原材料区，剪板区位于车间南侧。事故现场有一剪板机，剪板机呈西南方向摆放，剪板机左侧（靠墙侧）上绑扎有行车吊索（因救援左侧向西面有部分移动），正上方有行车吊，行车吊载重5吨。剪板机长3.6m，宽2.4m，高1.64m，机前有4根前托架，前托架长1m。剪板机上放置有行车无线遥控器和一只棉手套，剪板机从左往右数第二根前托架上有大量鲜红色血迹。剪板机正前方有一不锈钢钢架焊接的自制工作台（未固定），工作台长2.35m，宽1.3m，高0.76m，工作台上凌乱摆放着11根木方和三只棉手套，工作台下方有大量鲜红色血迹、若干木方和一顶黄色安全帽，工作台东侧地面上重叠摆放有两扎铁板，尺寸为1640×1600mm，下扎铁板重1.7吨，上扎铁板重3.862吨（合计重5.562吨），两扎铁板之间用木方隔离。工作台与地面可见明显滑动痕迹，滑动距离约为60cm。（见图2、图3）
[bookmark: _Toc31636][bookmark: _Toc2964][image: 图3]图2 事故现场图
[bookmark: _Toc28601][bookmark: _Toc20835][image: DSC02058(1)]图3 事故现场图
[bookmark: _Toc9460][bookmark: _Toc16665]（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此次事故造成1人死亡。死者熊**，汉族，男，55岁，身份证地址：重庆市涪陵区马鞍街道******，身份证号码：51230119******2697。
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暂定10万元[[footnoteRef:1]]。 [1: []直接经济损失：丧葬费10万元，工亡赔偿金以核算为准。] 

[bookmark: _Toc23173][bookmark: _Toc6976]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27767][bookmark: _Toc2794]（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倪**立即呼救，周边的工友迅速参与救援，现场工人何维立即使用行车将剪板机向旁边吊移后将伤者解救出来，并立即电话报告公司管理人员，公司领导和相关人员接报后先后赶赴现场进行救援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随后向涪陵高新区管委会报告，涪陵高新区管委会和辖区派出所等单位相继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和稳控工作。区应急管理局接报后，立即指派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赶赴现场参与事故救援和处置，并上报事故信息。
（2） [bookmark: _Toc18108][bookmark: _Toc9312][bookmark: _Toc25176]医疗救治及善后情况
11月28日9时37分，重庆市涪陵区中医院的救护人员抵达事发现场对伤者展开抢救。经现场抢救无效宣布死亡。
11月29日，伟恩机电公司与死者家属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伟恩机电公司一次性补偿死者家属丧葬费10万元，其余赔偿通过申报工伤保险予以解决。
[bookmark: _Toc10886][bookmark: _Toc9026]（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在本次应急处置过程中，区应急管理局、涪陵高新区管委会、企业等部门和单位接到事故信息后及时响应，及时抢救伤者、妥善处置应对，应急处置工作有力有序，确保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没有引起不良社会影响。
[bookmark: _Toc29225][bookmark: _Toc3181]三、事故原因分析
经现场查勘和综合分析，事故调查组认为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工人熊**违反吊装操作规程[[footnoteRef:2]]冒险吊装作业，在吊装作业时站在工作台与剪板机之间的风险位置，单侧起吊铁板，其重心偏移滑落推动未固定的工作台，将熊**挤压至剪板机前托架上，使其受伤致死。 [2: []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一部分：总则》（GB-6067-2010）第17.2.1条：载荷在吊运前应通过各种方式确认起吊载荷的质量。同时，为了保证起吊的稳定性，应通过各种方式确认起吊载荷质心，确立质心后，应调整起升装置，选择合适的起升系挂位置，保证载荷起升时均匀平衡，没有倾覆的趋势。] 

[bookmark: _Toc1901][bookmark: _Toc2215][bookmark: _Toc11080][bookmark: _Toc5845]四、事故单位存在的问题
[bookmark: _Toc6465][bookmark: _Toc4184][bookmark: _Toc19153][bookmark: _Toc23817][bookmark: _Toc1435][bookmark: _Toc5373][bookmark: _Toc26130]一是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培训，未严格落实公司的《行车安全操作规程》，未经专门训练并考试合格的工人操作行车进行吊运作业[[footnoteRef:3]]。 [3: [] 伟恩机电公司《行车安全操作规程》3.1.4项：行车工须经训练考试，并持有操作证者方能独立操作，未经专门训练和考试不得单独操作。] 

二是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吊装作业人员严重违反《行吊安全管理制度》[[footnoteRef:4]]进行铁板吊装。 [4: [] 伟恩机电公司《行吊安全管理制度》3.4条：吊装作业时严格按规定负荷进行吊装，严禁超载吊装物品。] 

三是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风险辨识不全面，未辨识到行车起吊材料时存在滑落的风险，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工人多次违规起吊铁板的安全隐患。
[bookmark: _Toc20021]四是在进行铁板吊装作业时公司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监管。
五是一线员工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全面落实到位。
[bookmark: _Toc5986][bookmark: _Toc4344]五、监管部门的履职情况
[bookmark: _Toc21626]（一）涪陵高新区管委会
作为伟恩机电公司的安全生产属地监督管理部门，2025年，涪陵高新区管委会印发了《2025年安全生产工作计划和年度检查计划》《关于举办2025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的通知》等各类安全文件7个，对辖区企业开展了日常安全监管工作。一是学习习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4次；传达学习区级及以上安全生产相关文件及会议精神8次；党工委会每月听取安全工作汇报4次。二是共检查企业763家次，排查一般隐患1127项，已整改1039项，重大隐患安全隐患43条，已全部办结。三是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培训100余人次，发布安全知识100余条，发放宣传手册15000余份；四是2025年2月12日，对伟恩机电公司开展了监督检查，共发现安全隐患15条，已全部责成企业进行了整改闭环。
调查发现，涪陵高新区辖区现有生产企业140余家，基层行政执法改革后，涪陵高新区管委会无安全生产行政处罚权，安全生产监督执法的威信和震慑力存在短板，且负责履行属地安全日常监管任务的安全环保部仅配有正式编制人员两名，难以适应辖区企业数量多、安全监管任务繁重的实际工作需要。
[bookmark: _Toc21792]调查中未发现重庆涪陵高新区管委会及其工作人员需要党纪政务追责问责的情形。
（2） [bookmark: _Toc14916]涪陵区应急管理局
[bookmark: _Toc12611][bookmark: _Toc4870][bookmark: _Toc11441][bookmark: _Toc31028]伟恩机电公司安全生产行业监督管理部门系区应急管理局，2025年，区应急管理局持续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专项整治，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检查，工贸行业企业标准化创建等工作。一是压紧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共检查企业88家次，发现隐患434项，其中重大隐患28条，均完成整改，共处罚款4.1万元。二是扎实推进厂房库房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对31家工贸企业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消防设施缺损、通道堵塞、电气线路违规敷设等突出问题，共发现隐患67条，整改率达100%；三是扎实开展有限空间作业指导服务。组织工贸行业有限空间作业监护人员专题培训，参训企业148家次，参训人数264人次。结合专项检查、日常安全检查中指导服务22家次，发现问题36条，均举一反三完成整改。四是扎实开展培训，推动从业人员安全素质能力提升。组织全区重点工贸企业3次参加“应急大讲堂”，现场参训企业共计68家108人次，线上参训企业共计120余家600余人次；五是加大典型事故警示教育，向企业相关人员常态推送事故警示案例，累计推送有限空间、粉尘涉爆等事故案例视频26余起。2024年对伟恩机电公司开展了标准化评定，2025年未对伟恩机电公司开展监督检查。
[bookmark: _Toc31912]调查中，未发现区应急管理局及其相关工作人员需要进行党纪政务追责问责的情形。
[bookmark: _Toc26343][bookmark: _Toc11954]六、对事故责任单位和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20247][bookmark: _Toc14885]（一）对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29640][bookmark: _Toc3083][bookmark: _Toc2840][bookmark: _Toc26619]伟恩机电公司作为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中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是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培训，未严格落实公司的《行车安全操作规程》，未经专门训练并考试合格的工人操作行车进行吊运作业；二是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吊装作业人员严重违反《行吊安全管理制度》进行铁板吊装；三是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风险辨识不全面，未辨识到行车起吊材料时存在滑落的风险，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工人多次违规起吊铁板的安全隐患；四是在进行铁板吊装作业时公司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监管；五是一线员工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全面落实到位。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footnoteRef:5]]、第二十八条第一款[[footnoteRef:6]]、第四十一条第二款[[footnoteRef:7]]、第四十三条[[footnoteRef:8]]、第四十四条第一款[[footnoteRef:9]]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footnoteRef:10]]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5: []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相应的机制，加强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保证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 ]  [6: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7: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  [8: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  [9: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  [10: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bookmark: _Toc7015][bookmark: _Toc30138]（二）对有关责任人员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9790][bookmark: _Toc19364][bookmark: _Toc6623][bookmark: _Toc16471][bookmark: _Toc1537][bookmark: _Toc14865][bookmark: _Toc26857][bookmark: _Toc20902][bookmark: _Toc23542][bookmark: _Toc27907]1.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熊**，生前系伟恩机电公司剪板组工人，其安全意识淡薄，吊装作业时站位不当，违反吊装操作规程冒险作业导致事故发生，对本次事故负有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责任追究。
2.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24197][bookmark: _Toc10383][bookmark: _Toc312]（1）苏**，伟恩机电公司主要负责人，未督促落实一线员工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工人多次违规起吊铁板的安全隐患；未落实现场安全监管人员。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第五项[[footnoteRef:11]]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footnoteRef:12]]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11: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五）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12: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bookmark: _GoBack][bookmark: _Toc7787]（2）何*，伟恩机电公司剪板组班组长，在作业现场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工人违规起吊铁板的安全隐患。建议伟恩机电公司按照内部规定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区应急管理局备案。
[bookmark: _Toc29535][bookmark: _Toc31718]七、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为深刻吸取本次事故教训，预防和避免类似事故发生，针对本次事故的特点，特提出以下防范措施建议：
（一）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伟恩机电公司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将责任分解落实到每个岗位、每个员工，定期开展责任制落实情况考核。强化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对地面行车操作工必须经培训具有作业能力后方可上岗作业，吊装作业时必须安排专人指挥和监护，严禁超载吊装、单侧捆绑起吊等违规操作。定期组织员工学习安全操作规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提升员工安全意识和风险辨识能力，杜绝违章操作、冒险蛮干行为。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和风险辨识管控，重点排查吊装作业、特种设备使用等环节的安全隐患，对发现的隐患要立即整改，做到闭环管理。同时，要全面开展风险辨识评估，针对吊装作业中原材料滑落、设备挤压等风险点，制定并落实有效的防控措施，从源头上防范事故发生。
（二）强化监管部门履职能力与服务水平。一是健全监管体制机制。涪陵高新区管委会应积极争取委托执法权限，增强监管能力，明确日常检查、隐患整改监督及行政处罚等职责，破解无执法权的监管瓶颈；同时根据辖区企业数量和监管任务实际需求，合理调配充实安全监管人员力量，确保监管人员配置与监管任务相匹配，提升属地监管效能。二是深化重点领域专项监管。涪陵区应急管理局、涪陵高新区管委会等部门要聚焦中小企业特种设备作业（如行车吊吊装）、危险作业等风险高发环节，定期开展专项检查行动，强化对伟恩机电公司的日常监管，重点排查超载吊装、违规捆绑起吊、操作人员无证上岗等突出问题，对发现的隐患建立台账并督促企业立行立改。三是加强精准指导服务。针对辖区中小企业安全管理能力薄弱的现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开展“一对一”指导服务，帮助企业完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吊装作业安全操作规程、规范风险辨识与隐患排查治理流程，提升员工安全操作技能和风险防控能力。

附件：涪陵高新区重庆伟恩机电制造有限公司“11·28”一般其他伤害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


             涪陵高新区重庆伟恩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11·28”一般其他伤害事故调查组
         2026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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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涪陵高新区重庆伟恩机电制造有限公司“11·28”
一般其他伤害事故调查组成员名单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务
	调查组
职  务
	调查组
成员签字

	袁  闯
	区应急管理局
	局  长
	组  长
	袁  闯

	周  斌
	区应急管理执法支队
	支队长
	副组长
	周  斌

	熊青云
	区应急管理执法支队
	政  委
	副组长
	熊青云

	陈立祥
	区政府办公室
	副主任
	成  员
	陈立祥

	陈复兴
	区公安局治安支队
	二级警长
	成  员
	陈复兴

	余水莲
	区总工会
	干  部
	成  员
	余水莲

	张  林
	区应急管理局工贸安监科
	三级主办
	成  员
	张  林

	蒋  波
	区应急管理执法支队
	大队长
	成  员
	蒋  波

	秦  皓
	区应急管理执法支队
	大队长
	成  员
	秦  皓

	易  涛
	区应急管理执法支队
	大队长
	成  员
	易  涛

	尹  倩
	区应急管理执法支队
	三级主办
	成  员
	尹  倩

	王  银
	区应急管理执法支队
	三级主办
	成  员
	王  银

	罗志福
	区应急管理执法支队
	一级执法员
	成  员
	罗志福

	向  阳
	区应急管理执法支队
	一级执法员
	成  员
	向  阳

	龚雨涵
	区应急管理执法支队
	四级主办
	成  员
	龚雨涵

	郑怀芬
	涪陵高新区管委会
	干  部
	成  员
	郑怀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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